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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申請要點係依據本校執行「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

點」訂定。為獎勵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制，特

訂定本要點。 

二、凡於公告申請期程內符合申請獎勵要點之專任教師，始得申請。 

三、獎勵補助項目及申請原則如下： 

(一)產學研究、民間委託專案等研究： 

1.教師申請政府各項計畫案，提案獎勵 20點，每人每年最多申請 2件。 

2.為獎勵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之教師，另依本校「教師執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獎勵辦法」給予教師獎勵。 

3.各項研究、產學計畫案(不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於執行完畢

當年度，依本校「教師產學合作獎勵金辦法」之相關規定給予獎勵點數。 

4.教師指導學生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於執行完畢當年度，

每案獎勵 50點。 

5.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系列計畫』

結案在 3月底前，當年度每案獎勵 50 點；若結案落於 4 月 1 日以後，則為下一

年度之獎勵。 



6.應繳文件：申請表(附件 1)、審查表(附件 2)、核定清單、產學合作研究成果

總結報告、研究成果報告。 

7.獎勵申請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原則，如大型計畫由多位教師共同執行，則獎勵

以專簽方式處理。 

(二)國內外專利之獎勵： 

1.參酌本校「智慧財產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2.每案獎勵區分如下： 
(1)發明專利：國外 350點，國內 250點。 

(2)新型專利：國內外均 120點。 

(3)設計專利：國內外均 100點。 

3.專利所有權人須為「東南科技大學」。 

4.應繳文件：申請表（附件 1）、審查表(附件 2)、專利證書影本。 

5.專利證書正本需擲交研發處留存，未繳交證書正本不受理獎勵。 

6.專利發明人中本校專任教師人數達 2人(含)以上時，獎勵點數應除以發明人中

本校專任教師之人數。(發明人可分別提出申請，不限 1人提出申請) 

(三)技術移轉： 

1.參酌本校「教師產學合作獎勵金辦法」之相關規定給予獎勵點數。 

2.技術移轉屬「外加獎勵」，其定義係指不受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施行辦法』第 4條最高以新台幣貳拾萬元整為上限

之限制。 

四、點數核給方式：點數核給方式為年度總預算金額扣除非以點數核給之金額後，所餘金

額除以全校該年度核計總點數，算得每點相當之金額後，再乘以個人該年度所得總點

數，即為其該年度應核給之金額。惟每點最高金額以 360元為限。 

五、如擔任研究等相關計畫之主持人而非實際執行計畫者，不宜提出研究獎勵之申請。 

六、申請程序：申請人應先上網(教師教學輔導研究服務資料庫系統)登錄獎勵資料，並自

行列印申請表連同應繳文件，且須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課程。送各系所(中心)

彙整，並經系所(中心)、院教評會審查通過，送研發處彙整，提交校教評會審查，另

爭議案件則先提交教師學術審查小組審查決議後，再提送校教評會審查。俟校教評會

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統一發放款項。申請通過之研究審查等事項，均應繳交

所規定之成果書面資料或電子檔案，以供教育部查核。 

七、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政府有關規定辦理。 

八、獎勵補助教師申請案產生期間為前一年度 1/1至 12/31止。 

九、教師應於規定時間內提供填報校務基本資料庫所需之各項資料，未提供之資料則不得 

提出申請獎勵補助。 

十、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及本校自籌款支應，實際補助金額，得視本校 

    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整體發展獎勵補助及本校自籌款額度調整之。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